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对青岛市鸿邦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终止拟强制注销的公告

青岛市鸿邦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:
  根据《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》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，青岛市鸿邦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告期内，有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拟强制注销公司登记提出异议。经审查，认定异议成立，对青岛市鸿邦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强制注销程序。
                 

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7月10日

